
[image: image1.wmf]
质检科函〔2016〕6号

关于组织做好2016年度质检总局科技
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，认监委科标部，有关直属挂靠单位，中国计量学院：

为做好2016年度质检总局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重点支持方向

1. 引领“互联网+”、大数据、生物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发展的计量、标准、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技术，支撑消费品质量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进出口食品安全、商品检验、动植物检疫、卫生检疫等方面的质检技术研发；

2. 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、服务“双创”的质检公共服务技术研究；“国家质创空间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；

3. 来源于一线执法把关实际需求、能够推广应用并有效提升一线执法把关效能的技术研发；
4. 质检事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，支撑质检事业各项重点改革任务的软科学研究。

二、组织推荐要求
（一）组织要求

1. 请各单位切实加强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，特别是就申报文本质量、申报人条件和自筹经费落实情况严格审核把关。

2. 鼓励联合企业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创新主体共同申报。优先支持“计量-标准-检验检测-认证认可”一体化、链条化设计项目。

3. 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申报项目，35岁以下青年人员主持申报项目比例不低于本单位总申报数的25%。
4. 避免有关研究内容重复申报（可通过中国质检科技成果网（http://www.cisa.gov.cn）和质检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查询）。拟申报项目有研究基础。已立项项目到期未验收的承担单位，原则上不再推荐申报。

5. 项目经费全部自筹，请提供出资的财务证明材料和经费测算编制说明，其额度满足项目研究支出需求。
（二）推荐额度
1. 本次申报工作实行限额推荐，综合分析近年来各单位项目立项和完成情况，拟定各单位推荐额度（见附件1）。
2. 每个已批准的质检总局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可增报1项，且须填写相应成果推广应用方案。

3. 鼓励科技合作，注重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的带动作用，申报额度超过20项（含20项）的，须至少有2项与西部省份的合作项目。
三、材料报送
1. 采用网络申报的方式，通过“质检科研管理信息系统”（http://zjkygl.aqsiq.gov.cn/login.jsp）申报，开放时间：２月15日～3月20日。填写项目建议书时，务必在“经费概算”栏目中注明“经费自筹”，且附出资单位财务证明材料。申报过程如遇到操作问题，请与本单位科技主管部门联系或直接咨询技术支持人员。
2. 请各申报单位将推荐单位公函并附项目建议汇总表（见附件2，须加盖单位公章）于2016年3月20日前寄送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B904，邮编：100088，同时电子版发送至xuchh@aqsiq.gov.cn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系统技术支持：刘荣鑫 13911121982  李媛58619184
我司联系人：马吉湘 82262200  徐成华 82261783
附件：1.2016年度总局计划项目限报数量（分单位发放）
2.项目建议汇总表（格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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